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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易门县委员会社会工作部

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中共玉溪市委 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玉发〔2021〕15号）。
三、项目实施单位

中国共产党易门县委员会社会工作部。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健全党对基层治理的领导体制机制，切实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制定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施意见》，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易门县党建引领乡村基层治理重点任务清单》和《易门县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重点任务清单》，按照清单要求，要强化保障投入，探索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党费补助、社会支持、村（社区）自我补充的经费多元投入保障机制。

五、项目实施内容

2026年度，中国共产党易门县委员会社会工作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和《云南省人民建议征集工作办法（试行）》测算深化推进新时代人民建议征集工作经费0.75万元，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健全新时代志愿服务体系的意见》和《云南省中长期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发展规划（2022—2030年）》测算党建引领“专业社工＋志愿服务”融合发展工作经费1.50万元，根据《关于开展新时代“志愿彩云南”建设若干措施》和《玉溪市志愿服务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测算1.50万元。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度，由县财政安排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经费3.75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上级要求落实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各项工作任务，年内举办乡镇社区村组干部培训4次，召开工作推进会议，促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有效提升，不断提高基层干部群众满意度。

八、项目实施成效

通过项目实施，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建立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着力破解基层治理重点难点问题，推动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



